
晋交〔2022〕44号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晋江市交通运输局

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交通工程服务中心，路桥公司、市政公司：

现将《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原预案（晋交〔2021〕44号）同时废止。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

2022年5月7日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

为有效处置台风、大暴雨和汛期期间涉及我市交通运输行业的应急工作，建立统一领导、分工负责、职责明确、运转有效、反应迅速、处置有力、科学组织的应急处置体系，提高交通运输行业防汛和防台风工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福建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泉州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晋江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晋江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等预案，结合我市交通运输行业实际，修订制定本预案。

第一章  适用范围

本预案所称防汛防台风应急范围是指发生台风、大暴雨和汛期期间等自然灾害所可能危害或危害辖区内交通建设安全、交通设施安全、道路畅通安全、公共安全需保障人员疏散与物资运输的总称。

第二章  指导思想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市防指）的统一部署，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新理念，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建立健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防台风处置的长效机制，依靠科学手段，把台风、大暴雨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第三章  工作原则

一、以人为本，以防为主，防抗结合，安全第一。坚持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防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防汛防台风工作要求融入日常业务工作中，在平时常检查、常巡查、常排查，最大程度确保安全，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二、统一领导，全员参与，分类负责，合力应对。在市防指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坚持防灾、抗灾和救灾相结合，交通运输局机关、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交通工程服务中心、路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等各科室、各单位要密切配合，积极组织干部职工、技术人员、专业队伍、养护班组等参与组建抢险队伍，建立交通部门抢险救灾应急组织体系，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分类负责，确保交通部门防汛抗灾工作责任到人、物资到位、措施落实、指挥高效、处置及时，不断提高交通运输行业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水平。

三、整合资源，创新手段，加强联动，提高效率。坚持资源共享、条块结合、信息互通，加强单位之间的联动，整合交通运输系统资源，充分发挥先进技术力量，有效利用先进技术手段，运用科学的防汛救灾减灾知识，提高处置防台防汛防台风综合管理水平。 

第四章  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责

成立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防汛防台风应急领导组（以下简称局防汛领导组），负责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全市交通运输行业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应急工作。局防汛领导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称局防汛办），挂靠在建管科。

一、局防汛领导组

（一）人员组成：

组      长：黄清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常务副组长：陈毓瑜（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

副  组  长：连碧龙（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黄贤答（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成      员：蔡志尧（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颜呈云（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叶水滨（市交通运输系统党委专职副书记）

洪凤腾（市路桥公司董事长）

柯玉军（市市政公司董事长）
（二）工作职责：

1．在市委、市政府和市防指的统一领导下，指挥市交通运输局防汛防台风工作，统筹、协调市防指成员单位之间有关事宜及交通防汛防台风“四个机制”（领导指挥机制、分工协作机制、联动抢险机制、灾后重建机制）和“四方力量”（交通应急抢险队伍、武警交通部队、在建施工力量、社会联动应急力量）。
2．部署和组织本单位防汛防台风检查和各项准备工作，督促检查道路桥涵水毁等的修复，处理影响安全畅通的有关问题。

3．制定、修订和组织实施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并及时上报指挥决策机构。

4．研究解决有关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工作的重大问题。

5．做好市委、市政府和防汛指挥中心、上级相关部门交办事项。

二、局防汛办

（一）人员组成：

主　任：陈毓瑜（兼）
副主任：黄贤答（兼）
叶水滨（兼）

成　员：吴盈盈（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

施志荣（市交通运输局建管科科长）

杨斌斌（市交通运输局道管科负责人）

赖荣裕（市交通运输局运管科科长）

黄天津（市交通运输局安监科科长）

许海堤（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股负责人）
柯荣转（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主任）

杨江淮（市路桥公司总经理）

李均鑫（市市政公司总经理）
（二）工作职责：

在局防汛领导组领导下具体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等相关工作。

1．编制、修改、完善交通运输行业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督促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建立健全和完善细化专业（类）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和预警机制，并审核上报审批。

2．向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传达各级防指、上级相关部门及局防汛领导组的工作要求并督促落实。

3．督促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开展汛前各类隐患排查以及落实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队伍组建、抢险救灾应急物资设备储备等各项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及时完善和更新各类防汛应急要素，并做好台账记录，上报局防汛办汇总。

4．组织开展防灾科普宣传和应急抢险技术培训，督促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实战演练。

5．负责防汛防台风经费和物资的计划、调度，以及防汛防台风抢险队伍的组织调配。

6．协调办公室做好汛期及各类应急响应阶段的值班值守安排、灾情和突发公共事件工作信息等各类信息的发布和灾情报送、汛期疫情防控和避灾点的卫生管理工作。

7．协调道管科、交通工程服务中心对汛期抢险救灾通道及全市主干公路、城市道路的地质灾害抢修和交通疏导。

8．协调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局运管科组织调度、征用抢险救灾车辆、船只，保障抢险救灾人员、物资、设备的紧急运输和危险地带群众转移工作。

9．协调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配合公安、边防、海事等部门迅速实行交通应急管制、调度应急通行线路，确保各类交通运输工具在应急行动时优先运送应急物资和人员。

10．协调路桥公司、市政公司迅速启动防汛救灾应急响应，抢险队伍、机械、物资一步到位，立即组织对各在建工程的现场抢险、救灾指挥、人员疏散转移。

第五章  预防部署

一、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要建立健全和完善细化职责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应对处置流程与措施规范的，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的专业（类）应急预案和预警机制。其中，道管科、交通工程服务中心对交通量较大的路段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对易发水毁阻车路段要预先制定绕行路线方案，一旦发生重大水毁阻车难于及时抢通的，要立即启动阻车绕行紧急处置预案。

二、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汛前要结合各自工作职能职责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求，落实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应急队伍组建、抢险救灾应急物资设备（机具设备、运输车辆或船只）储备，加强防汛抢险应急物资、器材、设备的检查、维护和保养等各项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及时完善和更新各类防汛应急要素，确保应急物资数量充足、应急设备器材部件使用有效，并一一对应明确相应的管理责任人。

三、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强汛前公路、城市道路、水运等设施及在建项目的隐患排查、监控，并建立隐患台账，明确责任人员，逐一落实整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应第一时间在现场做好安全防护隔离，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局道管科、交通工程服务中心重点加强公路、城市道路、桥梁、隧道主体及其沿线的地质灾害等隐患排查和隐患路段、危桥危涵的监控，以及临江、沿河、傍山等水毁易发路段的桥涵构造物、高边坡及防护设施和道班用房等的检查，并制定整治措施或方案，在汛期来临前完成整治、修复，消除安全隐患。着重做好涵洞、边沟、截水沟等排水设施的清淤和缺损修复。

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局运管科重点加强对主要内河港口、渡口和码头设施等的监控，加强对道路水路客运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进行安全隐患全面排查筛查；做好各项防汛救灾要素的准备和统计；做好管理对象的防汛防台风宣传预防工作；做好公交车辆的安全调度工作。

路桥公司、市政公司重点加强在建项目隐患区域及施工人员居住地和工棚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进行安全隐患全面排查筛查，并落实在建项目汛期、台风期间施工计划安排，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确保汛期、台风期间人员、材料和设备安全。

四、汛前，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完善防汛防台风预警机制，加强与气象、海洋、地质等部门的沟通合作，密切关注汛情、雨情、水情、洪涝和台风等极端天气变化情况，并根据各级防汛抗旱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发布的讯息，视情启动不同级别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发布通知或发布航行通（警）告，及时做好相关检查、准备工作。

1．局道管科、交通工程服务中心要加强农村公路、城市道路设施的巡查，掌握道路基本状况。

2．局建管科要加强在建项目汛前检查，督促在建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时做好人员、施工材料、机械设备的保护、加固和转移工作，并对高空作业设施全面检查、加固，必要时暂停高空作业或予以拆卸，确保安全。

3．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局运管科应加强运输企业特别是客运企业的行车安全管理，随时掌握客运线路的道路通行状况，并敦促客运企业加强驾驶人员的行车安全教育。对存在严重通行安全隐患的，必要时应及时暂停相关客运线路的运营，杜绝重大交通事故；立即通知水路运输企业组织运输船舶及时进港避风，避开台风区域，做好船舶（漂浮物）锚固工作，并加强内河港口、渡口和码头设施的巡查，及时掌握有关情况。

五、汛前，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要至少组织一次以人员避险转移、应急处置环节和危险区域群众自主转移避险为重点实战演练，提升防汛履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

六、机关相关科室及相关部门、单位要及时将防汛预警和部署信息通过媒体、网络、短信、GPS、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告知交通行业相关单位、人员及社会公众，做到早防范、早准备；要重点加强相关车站、车船、内河港口、码头、建设工地和从业人员的信息发布管理，做到信息掌握及时全面、预警传达限时高效、防范部署快速准确。

第六章  应急响应

在气象、水文、海洋预报部门发布的暴雨、洪水、台风、风暴潮的监测和预报预警信息时，局防汛领导组（局防汛办）根据灾情可能对交通运输产生的影响和破坏，以及所需采取的防范应对措施，适时启动IV、III、II、I四级预警响应。

一、IV级应急响应

防汛办发出IV级应急响应预警通知，启动相应等级应急预案。

1．局办公室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密切监视发展趋势和风情、雨情、水情，及时做好相关信息的上传下达，同步梳理、完善单位内部抢险物资情况。

2．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交通工程服务中心、局道管科按职责分工分别组织到公路、城市道路、桥涵、运输枢纽、客（货）运输站场、内河港口、渡口和码头等一线巡查，全面排查存在隐患并做好安全防范。

3．局建设管理科、路桥公司、市政公司组织到全市各在建项目检查，指导督促各责任单位落实好防范准备措施。

4．所有抢险救灾应急队伍全员待命。

二、III级应急响应

在IV级响应应对措施的基础上，局防汛办召集相关单位会商，必要时召集可能受影响地区的交通部门人员进行部署。根据会商意见发出Ⅲ级应急响应预警通知，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预案。

1．局办公室组织人员加强24小时值班。

2．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视情对公路运输线路和班次进行调整，确保行车安全；通知水路运输企业组织受影响区域的运输船舶（含内河运输船舶）至就近港口码头避风。

3．局建管科、路桥公司、市政公司由科室（单位）负责人、项目组组长带队，全面检查在建交通工程工地塔吊、支架、悬挂物等高空作业设施，及地质灾害点和低洼地带等施工驻地的安全情况。

4．局道管科、交通工程服务中心针对防汛办组织检查组针对公路、城市道路易积水、高边坡、沿线地质灾害易发点（隐患点）再次排查并做好防护、封闭措施。

5．所有抢险救灾应急队伍全部集结参加值班。

三、II级应急响应

在Ⅲ级应急响应应对措施的基础上，局防汛领导组副组长再次召集相关单位（必要时邀请专家）会商风情、汛情，进一步研究部署防御措施。根据会商意见发出II级响应紧急预警通知，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预案。

1．局防汛办负责人与值班人员24小时值班。

2．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受影响区域的相关客运线路暂停运营；通知水路运输企业组织受影响区域的运输船舶（含内河运输船舶）适时停止航行作业，进港靠岸避风。

3．受较大影响区域的在建交通工程全部停工，并对工地进行必要加固和抢护，沿海施工工地、海堤险段、低洼地带、易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人员、物资、设备及时进行转移和保护。

四、I级应急响应

在II级应急响应应对措施的基础上，局防汛领导组发出I级响应特急预警通知，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预案。

1．局防汛领导组组长坐镇指挥防抗工作，局防汛办全面落实各项防范举措，及时发现、处理并报告水毁灾情，组织开展应急抢险工作。

2．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对受影响的相关客运线路全面暂停运营；通知水路运输企业组织受影响区域的运输船舶（含内河运输船舶）全部停止航行作业。

3．受影响区域，所有在建交通工程全面停止施工，人员全部转移。

五、应急结束

接到市防指宣布解除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后，局防汛办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局防汛领导组有关领导指示，向有关单位迅速下达结束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的通知。

第七章  信息报告

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及相关部门、单位领导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敏锐性，亲自把关，并指定防汛联络员，专人报送材料和信息，确保及时快速、准确高效。

交通灾情信息报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重大灾情速报，二是报部交通阻断信息，三是灾情统计快报。启动应急响应后，各科室、各单位要根据灾情情况，对应三大类报送情况，及时收集和报送灾害对交通运输影响、灾毁损失、防范及处置措施等信息，建立“一般及较大灾情短时报、重大及特大灾情即时报”的报告机制。

一、报送时间要求

1．IV、III级应急响应：每日上午10时与下午16时适时将灾毁情况报送局防汛办，遇重大及特大灾情要立即报告。

2．II、I级应急响应：每日8时至24时每两个小时适时将灾毁情况报送局防汛办（遇重大及特大灾情要立即报告），特殊情况下要加大报灾频次。灾情数据未发生变化的，也要按照“零报告”制度进行报告。

3．灾情稳定后，根据省、泉州市防指及上级单位要求的时间节点报送灾情终报。

灾情报送根据当时防汛防台风等具体情况可作进一步加强。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局道管科、建管科、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路桥公司、市政公司等要根据职责分工和行业特点就灾情报送作进一步细化。

二、报送重点

1．局道管科、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重点提供全市普通公路、城市道路阻断汇总（均按现行格式报送，国省道重点体现阻断条/数；农村公路重点体现通乡村抗灾生命线中断数，另全毁桥梁数要体现；城市道路重点体现中心市区主次干道中断数，另全毁桥梁数要体现）；灾毁简况综述、统计总的直接损失（整体综述，不要逐点描述）；全行业抢险现场投入力量累计汇总（人数、设备数、物资数等，不含集结待命数）。

2．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局运管科：重点提供客运停运情况综述（要求体现数量、停运区域）；统计总的直接损失（整体综述，不要逐点描述）；全行业抢险现场投入力量累计汇总（人数、设备数、物资数等，不含集结待命数）；重点提供内河航运停航、渡口停渡情况综述（要求体现数量、涉及水域）；灾毁简况综述、统计总的直接损失（整体综述，不要逐点描述）；全行业抢险现场投入力量累计汇总（人数、设备数、物资数等，不含集结待命数）。

3．局建管科、路桥公司、市政公司：重点提供在建工程停工情况综述（不报具体项目）；抢险现场投入力量累计汇总（人数、设备数、物资数等，不含集结待命数）。

4．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重点提供抗灾现场交通执法力量投入累计汇总（人数、设备数等，不含集结待命数）。

三、报送方式

1．公路水路安全畅通与应急处置系统（防汛防台灾害应急处置手机APP模块）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的有关要求，2018年以来的全省交通防汛防台信息报送及相关管理工作将全面通过该手机APP模块开展，并对运用情况进行考核。各单位应重视该手机APP模块的应用和管理工作，并及时填报和更新以下信息：

（1）“应急准备”模块填报抢险资源（含抢险队伍、应急设备）；

（2）“预案执行”模块填报每次台风暴雨预案启动后相关预案的落实和执行情况（包括工地停工、港航停运、道路运输、道路管制等情况）；

（3）“灾害评估”模块填报每次台风暴雨灾情发生后受灾损失、抢险投入、灾毁阻断等情况。

2．微信群

泉州市交通运输局已组建“泉州交通防汛防台”微信群，市、县两级交通主管部门防汛分管领导、联络人及乡（镇、街道）防汛分管领导均已入群。我局也已组建“交通局防汛群”微信群，局相关领导、科室（单位）负责人、联络员已入群。两微信群的职能主要是及时部署和开展我市交通运输行业防汛防台风的有关预警通知、决定、指令工作，有关人员须及时关注接收，确保灾情信息及时快速、准确高效的传达。

第八章  应急保障

为提高对防洪防台风的应急处置能力，各有关单位要着眼于“事先防、事中避、事后改”的原则，抓好应急能力建设与储备，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和防洪防台风应急处置工作的需要，做好应急人员、应急设施、机械、车辆和救援物资的储备。

一、应急人员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组建应急保障队，常备在编人员20名，由建管科负责召集人员组建；路桥公司组建应急保障队，常备在编人员63名；在建项目分别组建若干抢险救援队伍；确保发生台风、洪灾危害时刻能够迅速集中，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二、应急装备保障

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依托运输公司组建客运队3支（常备客车22辆、座位数857个）、货运队7支（常备货车24辆、吨位数421.8吨）；在建项目分别储备抢险机械设备（装载机15台、挖掘机23台、推土机4台、吊车6台、自卸汽车29辆、水泵51台、发电机13台。上述应急装备保有单位要建立应急装备信息数据库，明确应急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建立相应的维护、保养和调用制度，确保在应急情况下能够正常使用。

三、应急物资保障

在建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储备必要的防汛应急物资（详见附件1），局建管科、路桥公司、市政公司要建立应急物资信息数据库，明确应急储备物资的类型、数量和存放位置，建立相应的调用制度，确保在应急响应时，各种物资准备充分并能及时运输到位。

四、应急经费保障

市交通运输系统各单位、企业每年要安排防汛防台风应急工作专项经费，用于购置、完善、更新应急装备、物资和应急培训、演练，保障应急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九章  宣传、培训和演练

一、宣传教育

局防汛办督促系统各单位、各企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宣传教育，举办技能培训和知识讲座。

二、培训

局防汛办督促系统各单位、各企业要定期或不定期举办防汛防台风应急处置和救援人员培训班，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安排课程，严格考核、分类指导，保证培训质量。

三、演练

局防汛办督促系统各单位、各企业根据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结合各自实际组织演练。

第十章  附则

一、解释机构

本预案由局防汛办负责解释。

二、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2022年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统计表

交通运输保障预案
道路交通中断应急预案


附件1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2022年防汛物资储备情况统计表

	价值：万元

	物资名称
	单位
	应储备量
	现数量
	物资价值
	储备点
	储备单位

	
	
	
	
	
	
	

	袋类
	草袋
	万条
	
	1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麻袋
	万条
	
	1.31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编织袋
	万条
	
	2.69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布(膜)类
	编织布
	m2
	
	200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无纺布(土工布)
	m2
	
	1455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土工膜
	m2
	
	280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篷布
	m2
	
	275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救生器材
	救生衣
	件
	
	365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救生圈
	只
	
	213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抛绳器
	只
	
	2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舟类
	冲锋舟
	艘
	
	0
	
	
	

	
	橡皮舟
	只
	
	3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机动船
	艘
	
	0
	
	
	

	物料
	砂石料
	m³
	
	1560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块石
	m³
	
	230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桩木
	m³
	
	125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竹
	根
	
	2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铅丝
	kg
	
	115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铁钉
	kg
	
	208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钢管(材)
	吨
	
	19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钢丝(合金)

网笼(兜)
	只
	
	0
	
	
	

	
	尼龙(麻绳)绳
	kg
	
	31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帐篷类
	帐篷
	顶
	
	3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机具类
	发电机
	台
	
	13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柴油机
	台
	
	17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电动机
	台
	
	8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水泵
	台
	
	51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备品配件类
	汽柴油
	吨
	
	33.6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电缆
	m
	
	930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输水管
	m
	
	510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钢丝绳
	m
	
	253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安全帽
	顶
	
	2245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手套
	双
	
	2492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雨衣(裤)
	件(套)
	
	1020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雨鞋
	双
	
	905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照明及通讯报警类
	便携式工作灯
	盏
	
	219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投光灯
	盏
	
	19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移动泛光灯
	套
	
	24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警报器
	只
	
	37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卫星电话
	只
	
	0
	
	
	

	
	对讲机
	台
	
	114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抢险工具设备
	铁锹
	把
	
	528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钢镐
	把
	
	91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双胶轮车
	辆
	
	45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手拉葫芦
	套
	
	16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打桩机
	台
	
	9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挖掘机
	台
	
	23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推土机
	台
	
	4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装载机
	辆
	
	15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自卸车
	辆
	
	29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吊车
	辆
	
	6
	
	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


附件2

交通运输保障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规范我市防汛防台抢险救灾工作程序，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调配并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转移疏散人员、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器材运输，保障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防汛防台风期间，我市辖区内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处置。

二、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责
成立局防汛防台风应急交通运输保障组，人员组成及主要职责如下。

组  长：蔡志尧（兼）

副组长：赖荣裕（局运管科科长）

蔡伟峰（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倪  耀（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成  员：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全体人员

主要职责：

1．负责组织、指导全市城市公共交通、长途客运、旅游客运、货运、水运等单位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2．组织调度、征用抢险救灾车辆、船只，保障抢险救灾人员、物资、设备的紧急运输和危险地带群众转移工作。

三、应急处置

市防指启动应急响应后，在局防汛领导组的统一指挥下，交通运输保障组要做好如下工作。

1．根据《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有关要求，组建客运队和货运队，并储备规定数量的客车、货车，待命。

2．在防汛防台风灾害过程中将要采取或已经采取的重大措施（航线停航、交通管制、动车停运以及城市公共交通、长途客运、旅游客运减班或停运等情况），或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提前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发布。

3．根据灾情或交通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迅速组织力量对有关事项调查核实、确认，采取必要的抢险、排险和相关措施，并及时全面向局防汛办报告调查情况。

4．在险情发生后，负责提供交通运输保障。当本地应急救援运输力量不足时，提请省、泉州市交通运输等部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提供交通运输保障，确保应急组织和调集交通工具，紧急疏散人员和输送物资。

5．要加强收集和更新应急保障资源等信息，建立应急车队数据库（详见附表）。

附表

晋江市道路运输应急保障车辆单位名录
	类别
	企业名称
	企  业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地址
	队长及联系电话
	车辆数
	座(吨)位数
	备注

	客运大队
	客运

一队
	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孙晓军
	13505922210
	晋江市泉安中路238号
	蔡如池15659232156
	8
	399
	客运

大队

	
	客运

二队
	福建省晋江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许建国
	85978111
	晋江市青阳泉安中路水路学
	蔡炳辉13004818411

肖幸福85063411

许远芳13799858085
	12
	386
	

	
	客运

三队
	泉州晋江机场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万志强
	13808522828
	晋江市青阳泉安中路238号
	陈劲松13599998103

吴剑伟13506073083
	2
	72
	

	货运大队
	货运

一队
	晋江市恒通汽车运输公司

（危险货物运输）
	沈剑青
	18150993866
	晋江市深沪科任村
	李景雄13788808923
	2
	16.9
	货运

大队

	
	货运

二队
	福建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
	何世海
	85669788
	晋江市紫帽镇铁灶山
	袁常清18170541000
	4
	35
	

	
	货运

三队
	福建嘉丽物流有限公司
	陈瑞露
	13859751999
	晋江市灵源街道小布林社区
	郑银河13600756577
	4
	59
	

	
	货运

四队
	泉州顺丰运输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
	卫青松
	15260258717
	泉州市晋江市磁灶镇包装印刷产业（晋江）基地永昇路12号
	林志棋18596882628
	2
	28
	

	
	货运

五队
	福建省晋江市交通物流有限公司
	谢姚山
	15959567777
	陈埭镇岸兜村岸兜大道
	赵宝金18960277188
	4
	38.9
	

	
	货运

六队
	福建省晋江青阳华丰运输有限公司
	史  涛
	18960272168
	晋江市罗山街道办事处苏内社区
	王依明18960272528
	4
	120
	

	
	货运

七队
	福建恒安运输有限公司
	吴文央
	13905085283
	晋江市安海镇桐林工业区
	吴华伟18160996777
	4
	124
	


附件3

道路交通中断应急预案

一、总则

（一）编制目的

根据《晋江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按照职责分工，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调配并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转移疏散人员、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器材的运输；保障洪水时河道航行和渡口的安全，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保障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保障防汛防台风期间，人员、物资器材的顺利运输，有效组织救援，防止因交通中断进一步蔓延或扩大，最大限度的减少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特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防汛防台风期间，我市辖区内出现交通中断险情时的应急处置。

二、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责
防汛防台风预警由局防汛办根据市防指发布的预警级别进行发布。根据预警，为做好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应急处置工作，局防汛领导组下设4个工作组，分别为：防汛巡查组、交通管制组、道路抢修组、后勤保障组。

1．防汛巡查组

组  长：叶水滨（兼）

成  员：杨斌斌、蔡志雄、柯荣转、李锦鸷

主要职责：根据我市实情和防台防汛预警、通知，负责辖区内的道路进行全面巡查，准确、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第一时间报告相关部门。

2．交通管制组

组  长：颜呈云（兼）

成  员：许海堤、柯晓阳、洪旗阳、骆志强、蒋增权、李仲康、曾友谊

主要职责：根据发现的隐患或灾情，对相关道路的部分或者全部交通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及交通疏导，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直至险情解除。

3．道路抢修组

（1）在建工程抢修组
组  长：陈毓瑜（兼）

成  员：施志荣、杨长谋、郭善积、蔡安杰、唐仲发、刘斌、王池波、李瑞发、姚华蓉、蔡振兴

（2）通车道路抢修组

组  长：叶水滨（兼）

成  员：杨斌斌（兼）、蔡志雄（兼）、柯荣转（兼）、李锦鸷（兼）

主要职责：在接到灾情报告后组织工程人员、养护工人、工程机械设备等迅速赶赴现场，及时处理安全隐患。对不能及时恢复交通的，应在道路两头设立警示标志，对道路实施临时封闭。并安排人员24小时指挥，组织人员、设备进行抢修，最短时间内恢复交通。

4．后勤保障组

组  长：黄贤答（兼）

副组长：吴盈盈（兼）

成  员：黄天津、张鸿进、陈志明、周智强、许文超、洪兴世、吴江淮

主要职责：保障应急通信，统筹安排应急用车（包括客车、货车）、器材、物资调度，人员运送及疏散，安排值班，负责信息报送。如应急事件需要，可借用其它车辆及物资，所需费用由应急领导组在应急预案结束后统一支付。

三、应急处置

1．防汛巡查组或其他现场人员发现或接到群众举报有道路交通中断情况，应立即报告局防汛领导组。

2．防汛领导组启动道路交通中断应急预案。

3．局防汛办迅速联系各工作组和事故发生地有关单位。

4．各工作组按职责要求立即展开工作，其中交通管制组、道路抢修组接到指令迅速赶赴道路交通中断现场。

5．迅速了解、掌握发生交通中断事故的情况，包括：路基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的数量、位置，有无车辆损坏、人员伤亡等，迅速制定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6．如有受困、受伤情况，应立即协调联系政府有关部门与外部应急力量，及时请求外部救援，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性和有效性。

7．对事发点道路两头设立警戒，维持秩序，密切注意周围环境，指挥其它车辆的等待或绕道通行，防止其它危险再度发生。

8．道路抢修组联系施工车辆（挖掘机、装载机）迅速赶赴现场，对交通中断进行应急处置。

9．对于可立即恢复通行的，待处理完毕后，撤离警戒，恢复通行；对于无法立即恢复通行的，应做好排险处理，采取交通导流管制，设置车辆导流警示、围挡防护设施，必要时，安排人员轮流值勤。

10．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做好交通中断事故原因的调查取证工作。

四、报告和记录

1．立即将所发生道路交通中断的情况报告市防汛办，并转报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2．道路交通中断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发生道路交通中断的时间、地点。

（2）引发道路交通中断的原因、性质和初步判断。

（3）道路中断的抢险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4）事件报告单位、报告人、报告时间及联系方式。

五、抢修重建时限要求

交通道路因灾出现阻断的，原则上国省道一般灾毁抢通时间不超过12小时、重大灾毁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抢通时间不超过3天，灾毁路段修复重建原则上不超过5个月；城市道路、通乡、通村公路一般灾毁抢通时间不超过3天、重大灾毁除特殊情况外抢通时间不超过1周，灾毁路段修复重建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水毁大桥、大中型滑坡等水毁大桥、大中型滑坡等个别特别困难工点，根据实际确定修复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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